北京京北职业
技术学院值班值守管理规定

一、值班队伍
带班领导由院领导和处室负责人构成，值班员由行政职能人员组成。因身体健康原因不适宜值班的人员，须提供医疗机构出具的有效证明，经单位审核同意后，可视情况不予安排值班。原则上不安排一线教师，如有意向可自愿参加。临近法定退休年龄三年内的（实职科级干部除外）可不参与值班。
二、值班时间
工作日：白班8:00 - 17:00（由行办人员负责）
晚班17:00 - 次日8:00
节假日：白班8:00 - 18:00，晚班18:00 - 次日8:00
三、值班职责
（一）及时查看党政平台
将接收的文件、会议通知等第一时间报送行政办公室，杜绝信息迟转、漏转。
（二）及时接听值班电话
将接听内容做好记录，重要信息报送行政办公室。通话后确保听筒归位，避免占线。
（三）及时做好巡检工作
1.夜班：21:30进行巡检，点位为1号楼、2号楼、12号楼各会议室及教室，大报告厅、学术报告厅、1号楼后侧花园、田径场等重点场所；
2.周末、节假日白班：9:00、15:00分两次进行巡检，点位为田径场、学生食堂、宿舍楼周边、学院大门口周边。
（四）及时查看接诉即办平台
如有来件，第一时间报送行政办公室。
（五）及时接收传真
检查传真机工作状态，确保正常接收材料。
（六）学院其他临时性工作
四、值班要求
1.准时到岗，做好交接班工作；
2.在岗在位，如需调班的，须提前3天报行政办公室备案；
3.通讯畅通，除用餐、巡逻、应急外，值班室电话不得绑定手机；
[bookmark: _GoBack]4.遵规守纪，严禁在值班期间饮酒，或进行与工作无关的任何事项；
5.认真记录，严格填写值班记录表；
6.严格管理，如在值班期间未按照此规定认真落实并造成严重后果的，按照学院相关规定严肃惩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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